
新北市立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
115 學年度體育班特色招生 籃球 甄選結果 

 

准考證 姓名 甄選結果 
    

AA01(籃) 王 O 澤 錄取 

AA04(籃) 邱 O 倫 錄取 

AA05(籃) 李 O 鑫 錄取 

AA06(籃) 蘇 O 捷 錄取 

AA07(籃) 顏 O 傑 錄取 

AA08(籃) 林 O 祥 錄取 

AA09(籃) 游 O 年 錄取 

AA14(籃) 陳 O 孝 錄取 

AA15(籃) 周 O 恩 錄取 

AA16(籃) 鄒 O 育 錄取 

AA17(籃) 李 O 洋 錄取 

AA20(籃) 孫 O 緒 錄取 

AA22(籃) 陳 O 勳 錄取 
     

注意事項： 

1. 成績複查：自放榜翌日起三天內（115 年 5 月 26 日至 5 月 28 日）由考生或家長（監護人或

法定代理人）親自填具「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」（附件 6）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，不受理

郵寄申請。 

2. 未錄取之其他考生，因未達錄取標準，故不列備取名單。 

3. 報到日期：115 年 7 月 9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09:00-12:00。經錄取之學生於報到日期未及繳交畢

業證書者，應寫「未繳交畢業證書報到切結書」（附件 7），由考生切結於 115 年 7 月 13 日中

午 12 時前自行送交畢業證書至錄取學校。 

4. 經錄取且已完成報到者，如欲放棄錄取資格，應於 115 年 7 月 13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前填

具「放棄錄取資格聲明書」（附件 8），由考生或家長（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）親送至錄取學校辦

理放棄錄取資格。若學生未能在指定期限內取得錄取學校蓋章同意放棄資格證明文件，將不能

報名參加本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之其他入學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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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北市立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招生委員會 

民國 115 年 5 月 25 日



新北市立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
115 學年度體育班特色招生 田徑 甄選結果 

 

准考證 姓名 甄選結果 
    

BB01(田) 廖 O 銘 錄取 

BB02(田) 陳 O 瑋 錄取 

BB03(田) 黃 O 勝 錄取 

BB04(田) 唐 O 群 錄取 

BB05(田) 廖 O 昱 錄取 

BB06(田) 林 O 弘 錄取 

BB07(田) 陳 O 涵 錄取 

BB09(田) 孫 O 程 錄取 

BB10(田) 許 O 琳 錄取 

BB11(田) 陳 O 亮 錄取 

BB12(田) 潘 O 祐 錄取 

BB13(田) 黃 O 曦 錄取 
     

注意事項： 

1. 成績複查：自放榜翌日起三天內（115 年 5 月 26 日至 5 月 28 日）由考生或家長（監護人或法

定代理人）親自填具「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」（附件 6）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，不受理郵寄

申請。 

2. 未錄取之其他考生，因未達錄取標準，故不列備取名單。 

3. 報到日期：115 年 7 月 9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09:00-12:00。經錄取之學生於報到日期未及繳交畢業

證書者，應寫「未繳交畢業證書報到切結書」（附件 7），由考生切結於 115 年 7 月 13 日中午 12 

時前自行送交畢業證書至錄取學校。 

4. 經錄取且已完成報到者，如欲放棄錄取資格，應於 115 年 7 月 13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前填

具「放棄錄取資格聲明書」（附件 8），由考生或家長（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）親送至錄取學校辦

理放棄錄取資格。若學生未能在指定期限內取得錄取學校蓋章同意放棄資格證明文件，將不能報

名參加本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之其他入學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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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北市立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招生委員會 

民國 115 年 5 月 25 日



新北市立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
115 學年度運動成績優良單獨招生 壁球 甄選結果 

 

准考證 姓名 甄選結果 
 

CC01(壁) 陳 O 如 錄取(資料處理科) 

CC02(壁) 王 O 憶 錄取(商業經營科) 
     

注意事項： 

1. 成績複查：自放榜翌日起三天內（115 年 5 月 26 日至 5 月 28 日）由考生或家長(監護人或法

定代理人) 親自填具「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」（附件 7）向本校運動成績優良學生招生委員會提

出申請，不受理郵寄申請。 

2. 報到日期：115 年 7 月 9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09:00-12:00，經錄取之學生於報到日期未及繳交畢

業證書者，應寫「未繳交畢業證書報到切結書」（附件 8）並於 115 年 7 月 13 日中午 12 時

前，自行送交畢業證書至錄取學校。 

3. 經錄取且已完成報到者，如欲放棄錄取資格，應於 115 年 7 月 13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前填具

「放棄錄取資格聲明書」（附件 9），由考生或家長(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)親送至錄取學校辦理放

棄錄取資格。若學生未能在指定期限內取得錄取學校蓋章同意放棄資格證明文件，將不能報名

參加本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之其他入學管道。 

4. 以本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單獨招生入學之學生，在校成績評量依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量辦

法」中之運動成績優良學生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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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北市立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招生委員會 

民國 115 年 5 月 25 日 


